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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穿越聖經》 

歷代志下（4）所羅門的獻殿禱告，以及聖殿的奉獻禮（代下6:18-7:6） 
 

 

聽眾朋友，你好。歡迎收聽《穿越聖經》這個節目。很高興我們又在空中見面。《穿越聖經》

這個節目希望幫助每位聽眾能更加明白神的話語，成為遵行並傳揚神話語的人。 

 

在上一次節目，我們查考與分享了歷代志下5:7-6:17的內容，讓我們先來重溫一下。 

 

歷代志下5:7-6:17繼續講述約櫃入殿、神的榮光充滿聖殿，以及所羅門的禱告等故事。 

 

祭司把約櫃抬進聖殿，放在至聖所以後，便從聖所中出來。外間的聖所有桌子，其上放有陳

設餅，聖所內還有香爐與金燈臺。通常至聖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贖罪日那天可以進去。

在這個獨特的時刻，還有幾個祭司也必須進入至聖所，將約櫃抬到新的安放之處。他們進去

的時候，利未人就讚美神，因為知道神悅納了為約櫃所預備的新地方。 

 

聖經裡有幾卷書是在神的感動之下，從不同的資料取材編寫成的。歷代志所記載的事件經歷

好幾百年，是由單獨一位作者彙集幾卷書而編成。其中有一句“直到如今還在那裡。”是取

材於公元前586年猶大人被擄以前所寫的史料。儘管歷代志上、下編寫完成，是在被擄和所羅

門的聖殿被毀以後，但作者似乎認為應該在這卷書中保留這句話。 

 

聖殿舉行第一次敬拜聚會，以讚美神、宣告神的同在和美善開始。我們敬拜的時候，也應當

以見證神的慈愛作為開始，首先要讚美神，然後要預備自己的心，向神陳明內心的需要。回

想神的慈愛與憐憫，你就能心懷感恩，天天敬拜神。 

 

百姓領受所羅門的祝福，全體肅立；所羅門向神禱告，當眾跪下。站立與跪下都是尊敬的表

現，敬虔的行動使我們專心敬拜，也使別人看出我們是敬畏神的。你在聚會之中或跪下，或

站立，或祈禱，都不要因為這是傳統，乃要藉這些行動來表明你愛神的心。 

 

貴為一國之君的所羅門，在百姓面前下跪，這表明他降服於另一位更高的掌權者；所羅門俯

伏在神面前，表明對神至大至深的愛，說明他承認神是裁決萬事、真正掌權的君王，而他也

鼓勵百姓同樣敬畏神。 

 

接下來，我們繼續研讀與查考歷代志下6章剩下的內容。 

 

歷代志下6:18-19記載所羅門說：“神果真與世人同住在地上嗎？看哪，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

足你居住的，何況我所建的這殿呢？惟求耶和華─我的神垂顧僕人的禱告祈求，俯聽僕人在

你面前的祈禱呼籲。” 

 

這段經文很重要。所羅門在禱告中承認人無法用聖殿限制神存在的空間，聖殿只是神與選民

相會的地方。 

 

歷代志下6:20記載所羅門說：“願你晝夜看顧這殿，就是你應許立為你名的居所；求你垂聽僕

人向此處禱告的話。” 

 

聖殿是以色列百姓前來朝見神的地方。所羅門求神看顧保守這地，賜福選民。“向此處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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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思是向這殿。後來猶太人照字面解釋這句話，禱告時都面朝耶路撒冷。但以理書6:10記載：

“但以理知道這禁令蓋了玉璽，就到自己家裡（他樓上的窗戶開向耶路撒冷），一日三次，雙

膝跪在他神面前，禱告感謝，與素常一樣。” 

 

歷代志下6:21-23記載所羅門說：“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處祈禱的時候，求你從天上你的

居所垂聽，垂聽而赦免。人若得罪鄰舍，有人叫他起誓，他來到這殿，在你的壇前起誓，求

你從天上垂聽，判斷你的僕人，定惡人有罪，照他所行的報應在他頭上；定義人有理，照他

的義賞賜他。” 

 

所羅門在這段禱告中將人與人之間的犯罪行為的最終判決交託給神，這給我們兩點教訓：第

一，惟有神才是能夠分辨善惡的公正審判官；第二，信徒之間如果發生紛爭不和，首先應該

交給神來解決，而不是世俗的法律。 

 

歷代志下6:24-25記載所羅門說：“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，敗在仇敵面前，又回心轉意承認

你的名，在這殿裡向你祈求禱告，求你從天上垂聽，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，使他們歸回你賜

給他們和他們列祖之地。” 

 

在所羅門的禱告中提到兩種事：第一種是人與人之間可能發生的糾紛，第二種是國與國之間

可能引發的戰爭。禱告的對象是以色列民族，講到了從戰敗中挽回的方法。 

 

在此，我們可以歸納出真正悔改的要素與順序：第一，從罪惡中回轉；第二，承認神的主權

；第三，禱告。 

 

歷代志下6:26-27記載所羅門說：“你的民因得罪你，你懲罰他們，使天閉塞不下雨，他們若向

此處禱告，承認你的名，離開他們的罪，求你在天上垂聽，赦免你僕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，

將當行的善道指教他們，且降雨在你的地，就是你賜給你民為業之地。” 

 

乾旱是神懲罰百姓之罪的手段之一，所羅門這一禱告表現出他承認神是萬有之主，神有能力

支配自然並掌管著豐收與失收。 

 

根據聖經的記載，神懲罰罪惡時會採取責備、肉體的痛苦、外敵的侵略等方式，其中也包括

自然災害。因此，今天的基督徒應從急劇增多的眾多災害中（如饑荒、地震、環境污染、乾

旱、氣溫變暖、瘟疫等），認識到人類所犯的罪惡，同時也要具備屬靈的洞察力，從而認識到

神懲罰的原因。 

 

歷代志下6:28-31記載所羅門說：“國中若有饑荒、瘟疫、旱風、霉爛、蝗蟲、螞蚱，或有仇敵

犯境，圍困城邑，無論遭遇甚麼災禍疾病，你的民以色列，或是眾人，或是一人，自覺災禍

甚苦，向這殿舉手，無論祈求甚麼，禱告甚麼，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赦免。你是知道人

心的，要照各人所行的待他們（惟有你知道世人的心），使他們在你賜給我們列祖之地上一生

一世敬畏你，遵行你的道。” 

 

所羅門這段禱告的內容，與人類歷史上可能發生的自然災害（如饑荒、瘟疫、災荒），以及人

為的災難（如戰爭）有關，所羅門懇求神，當這些災害發生且百姓幡然悔悟時，神以慈愛寬

恕他們的罪。神的百姓遭受災難，是因為他們悖逆和不信任神。能夠挽回這些災難的方法除

了悔罪並呼求神的幫助外，還有倚靠神的約，消除災難的起因和順服神的旨意。因此，當信

徒遇到災難時，不要因一時的挫折而自暴自棄，應該及時懺悔，並完全倚靠神，從而克服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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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。 

 

歷代志下6:32-35記載所羅門說：“論到不屬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，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，

並伸出來的膀臂，從遠方而來，向這殿禱告，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聽，照著外邦人所祈求

的而行，使天下萬民都認識你的名，敬畏你，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樣。又使他們知道我建造的

這殿是稱為你名下的。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，無論往何處去與仇敵爭戰，向你所選擇的城與

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禱告，求你從天上垂聽他們的禱告祈求，使他們得勝。” 

 

在這段經文中，32-33兩節的禱告與前面幾段禱告有所不同，採取了特殊的形式、對象和內容

。首先，從形式上來講，前面幾段的禱告是以犯罪、悔改、災難、慈愛的順序構成，但32-33

兩節的禱告卻沒有犯罪和災難這兩項，直接懇求了神的慈愛。其次，就對象而言，前面幾段

的禱告是為同胞以色列民族求的，而32-33這兩節禱告將對象擴大到了外邦人。最後，從內容

方面來看，32-33這兩節禱告超越了猶大民族特有的排外和狹隘的民族性，充分表現了福音的

普世性。這與新約中的拯救外邦人的內容有著緊密的聯繫。耶穌命令他的門徒不分猶太人和

外邦人，將福音傳給普天下萬民，而且使徒保羅也曾說過眾人在福音裡合而為一。可見，所

羅門正是期待著在神的國度裡萬民合而為一而祈求神。 

 

34-35兩節的禱告中，所羅門懇求了軍隊的勝利。這裡所說的戰爭是神所認可的，是聖戰。神

的軍隊必須遵照神所應許的方法作戰。只有這樣，神才會替他們作戰，賜予百戰百勝的恩惠

。這裡給我們的教訓是：第一，主宰戰爭勝敗的是神；第二，聖戰應依照神制定的方法進行

。新約時代的信徒要切記屬靈的戰爭，必須遵神的旨意進行。 

 

歷代志下6:36-37記載所羅門說：“你的民若得罪你（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），你向他們發怒，

將他們交給仇敵擄到或遠或近之地；他們若在擄到之地想起罪來，回心轉意，懇求你說：‘

我們有罪了，我們悖逆了，我們作惡了’。” 

 

根據聖經的記載，悖逆的北國以色列於主前722年被亞述所滅，南國猶大也在主前586年被巴

比倫所滅，並被擄作俘虜。可見，即便是被揀選的百姓，如果不悔改，神會舉起懲戒的劍，

如果仍不回心轉意就會從口中吐出來。“想起罪來”，在這裡強調悔改的第一步就是承認罪

並歸向神。 

 

對以色列這個曾經被擄的民族來說，他們可以向著聖殿的方向、向神揚聲禱告。先知但以理

就是這樣，他在向著耶路撒冷的視窗，一天三次跪著向神禱告，那時聖殿已被毀。神垂聽他

的禱告。 

 

歷代志下6:38-40記載所羅門說：“他們若在擄到之地盡心盡性歸服你，又向自己的地，就是

你賜給他們列祖之地和你所選擇的城，並我為你名所建造的殿禱告，求你從天上你的居所垂

聽你民的禱告祈求，為他們伸冤，赦免他們的過犯。我的神啊，現在求你睜眼看，側耳聽在

此處所獻的禱告。” 

 

這段禱告針對以色列民族特有的遭遇，即所羅門預知悖逆的選民將被擄到外邦作奴隸，因此

向神懇求：如有這種情況發生，希望神用慈愛饒恕選民，並拯救他們。 

 

歷代志下6:41-42記載所羅門說：“耶和華神啊，求你起來，和你有能力的約櫃同入安息之所。

耶和華神啊，願你的祭司披上救恩；願你的聖民蒙福歡樂。耶和華神啊，求你不要厭棄你的

受膏者，要記念向你僕人大衛所施的慈愛。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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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兩節經文是所羅門禱告的結論，主要由三部分組成：第一，為祭司禱告；第二，為信徒禱

告；第三，為自己禱告。尤其在42節中強調了神的受膏者，因此有著特殊的意義。 

 

這是多麼感人的禱告，因為所羅門知道一切都是出於神對大衛的愛。今天，你我都當禱告，

因為基督藉著祂所流的寶血，成為我們的救主。主耶穌藉著十字架上流出的寶血使我們與神

和好，神已經預備好要向我們廣施慈愛。 

 

歷代志下6章講述獻殿的崇拜、所羅門對百姓的講話，以及他獻殿的禱告。7章則記載了神再

次向所羅門顯現。 

 

歷代志下7:1記載：“所羅門祈禱已畢，就有火從天上降下來，燒盡燔祭和別的祭。耶和華的

榮光充滿了殿”。 

 

所羅門禱告完畢後，火從天上降下來，燒盡燔祭，這表示神悅納了所羅門奉獻的祭物和禱告

。有了神的應允之後，所羅門和百姓才舉行了奉獻禮。奉獻禮上供奉了很多祭物，所有祭司

各供其職。他們所行的奉獻禮與其他宗教的紀念祭或奉獻禮完全不同，沒有任何娛樂的性質

，始終貫穿著祭祀和頌讚的莊嚴氣氛，而且百姓感謝神的恩惠，儀式充滿了喜悅。 

 

根據出埃及記40:34-35的記載，摩西在曠野完成建造會幕。當會幕豎起來時，神的榮光充滿會

幕。歷代志下5:13-14說到神的榮耀充滿聖殿，現在又有火從天降下燒盡祭物。百姓看到神同

在的彰顯。在新約中，保羅在羅馬書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：以色列人是誰？他給出了許多證

明以色列人是神選民的憑據，其中一個是他們曾有過榮耀。除了以色列人外，沒有別的民族

見過神的榮光。 

 

歷代志下7:2-3記載：“因耶和華的榮光充滿了耶和華殿，所以祭司不能進殿。那火降下、耶

和華的榮光在殿上的時候，以色列眾人看見，就在鋪石地俯伏叩拜，稱謝耶和華說：耶和華

本為善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！” 

 

我們要常說：“神本為善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！”詩人也說：“因他本為善，他的慈愛永遠

長存！”如果你我都不這樣說，還有誰會說呢？世人不會說神有多好，只會說他們自己有多

好。 

 

歷代志下7:4-5記載：“王和眾民在耶和華面前獻祭，所羅門王用牛二萬二千，羊十二萬獻祭

。這樣，王和眾民為神的殿行奉獻之禮。” 

 

這兩節經文曾遭某些學者詬病，他們說出三點看法：第一，這些祭品和祭牲太奢華了；第二

，要把這麼多祭物搬運到祭壇上幾乎是不可能的；第三，沒有必要宰殺這麼多牲畜。現在讓

我們從聖經的角度來看學者提出的這三點理據。我們需要以神的真理和眼光來看待事物。 

 

首先，雖然聖殿是百姓敬拜的中心，但我不認為所有的動物都被獻在壇上。為了這特殊的場

合，他們可能在聖殿區設立許多祭壇。在人力上是不可能的。為甚麼要如此大費周章呢？為

要讓每個地方的百姓都能獻祭。當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時候，每一家都要宰殺一隻羊，正確

來說有上千隻羊在那晚被宰殺。有兩個原因證明這樣的獻祭不是浪費：第一，獻祭最主要的

意義是贖罪，這讓我們聯想到新約時期主耶穌基督以己身為祭。在彼得前書1:18-19，彼得說

基督的寶血沒有瑕疵，經文是這樣記載的：“知道你們得贖，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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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，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，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，如同無瑕疵、無玷污的羔羊之血。”

獻給神的祭並不浪費。第二，這些祭品事後可以當作食物吃，並沒有浪費。燔祭已被火燒了

，其他的如平安祭，是可以吃的。聖殿的獻祭是喜慶和歡樂的時刻。讓我們從客觀的角度來

讀聖經。我注意到有人常常談論為主揮霍錢財。令人驚訝的是，即使是基督徒也會犯這樣的

錯誤。有一位姊妹很喜歡查經。我們請了一位牧師來講十天道，除了一般的開銷之外，我們

給了一些車馬費，還有人特別為這位來講課的牧師奉獻。但那位姊妹卻認為花費太大了。可

是姊妹對音樂有興趣，她參加的團體邀請一位歌劇家到鎮上表演，唱一個晚上就要給好幾倍

的錢，姊妹卻認為很值得。有些人認為用在主身上的是浪費，為世上的宴樂卻是應該的。如

果有人認為宰殺這麼多牲畜獻祭是一種浪費，那我們每天又吃了多少斤肉呢？我們每天要宰

殺成千上萬的牲畜，卻沒有人為此提出質疑！畢竟，那是為了滿足我們自己的需要。但凡為

榮耀的主所做的事都會有人反對。我不知道你是哪種人，但我站在所羅門這一邊。我認為他

是對的，因為這些祭物都是獻給神的，能讓我們聯想到新約時期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所流的寶

血。 

 

歷代志下7:6記載：“祭司侍立，各供其職；利未人也拿著耶和華的樂器，就是大衛王造出來

，藉利未人頌讚耶和華的。（他的慈愛永遠長存！）祭司在眾人面前吹號，以色列人都站立。

” 

 

但願所有真正屬神的人都能讚美神，說：“因他本為善，他的慈愛永遠長存！”神對我們太

好了。 

 

聽眾朋友，今天的節目時間到了，我們先停在這裡。如果你對節目中所分享的內容有甚麼不

明白的地方，歡迎你來信詢問，我們很樂意為你再做說明；若是你生活中有甚麼難處，也請

讓我們知道，我們可以彼此記念代禱。 

 

我們下次節目再見。願神賜福與你！ 


